
2023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三财预【2020】677 号）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现将 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开展情况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预算绩效管理职责、主要任务、健全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等相关要求,为建立科学、规范、

高效的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积极

参加上级组织的学习培训，其中各县区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进行讨论分析，相互借鉴工作

经验，切实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效益。三是建立了从预算

申请环节绩效目标设置，预算执行环节绩效运行监管到结算

环节绩效自评全流程监控，按进度完成了 2023 年项目单位

绩效目标、绩效监控及 2022 年绩效评价审核工作。四是落

实绩效公开要求，每年随政府预算在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

社会公开重点项目绩效目标，通过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五是严格“三保”绩效管理，根据

“三保”工作要求，在做 2024 年预算编制时，将保“民生”

类纳入重点绩效考核范围，促使预算编制更科学、更规范的

同时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六是加强部门（单位）培

训，对区直预算单位开展了绩效管理工作的学习培训，近年



各部门（单位）绩效理念逐步树立，对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

态度逐渐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实施”。

二、存在问题

（一）人员配备有待进一步加强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具有政策性强、专业化程度高、涉及

范围广、操作难度大等特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甚至

需要引进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管理工作，目前局内部科室和

区直各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流程及共性绩效指标应用

不够熟悉，绩效管理工作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工作流程尚待完善

通过对绩效管理工作的不断学习、探索，区级财政在绩

效管理工作中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在新上线的一体化系统

环境中，项目绩效管理涉及的流程节点多，需各业务科室、

预算单位相互配合，沟通成本较大，造成工作业务量较重，

业务流程尚待梳理完善。

（三）共性绩效指标体系有待充实

《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试行）》作为绩效目标

填报的参考，能够灵活选取最能体现绩效评价对象特征的共

性指标，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能够运用的场景少，单位

普遍要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另行设计具体的个性

绩效评价指标。由于绩效评价涉及全部门、全行业，不同项

目之间差异性大，为提升绩效目标填报的规范性、便捷性，



共性绩效指标体系在后续的工作中需进一步充实。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宣传培训和调研交流。结合一体化系统，增加

对绩效管理单位的培训和案例分享，针对一体化系统内预算

单位的事前绩效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汇总、通报，

督促不合格单位进行重新填报。二是注重实际、规范程序。

规范区级绩效管理工作流程，从预算申请环节的事前绩效评

估，预算执行环节绩效运行监管到结算环节绩效自评全流程

监控。三是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三是建立绩效评价结果

的反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

的反馈和运用机制，将绩效结果向社会逐步公布，进一步增

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将我区绩效管理工作做到全

面化、标准化、科学化，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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